晋州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股室：

根据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晋州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领导小组文件精神，现制定《晋州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予以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遵照执行。

2026年3月24日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晋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持续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提升监管效能，根据《晋州市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及《晋州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方案。
工作思路及目标

（一）强化多股室联合抽查效能，切实减少涉企检查频次。
（二）深化信用风险差异化抽查，常态化运用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效能。

（三）认真学习遵守晋州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领导小组工作制度，依此制定我局相关工作制度，规范执法工作流程，依照制度开展此项工作，确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工作开展规范化、标准化。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强化基础支撑。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根据股室职能调整情况，及时完成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调整，并在平台中持续完善“一单两库”等基础信息。涉及股室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释情况，依据自身对应的上级部门、“三定”方案中的监管职责及时对涉及本股室监管事权的事项进行认领，形成抽查事项清单。涉及股室要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确保本股室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应纳尽纳”。政策法规股要利用分类标签库完成对本部门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的分类标注，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对执法人员的精准匹配，提升监管效能。

（二）深入推进联合抽查。遵照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晋州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排，严格落实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全力推进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工作。依照各相关股室的职责确定检查对象并开展监督检查，不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在日常检查中运用，使广大市场主体体会到“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所释放的红利。

（三）着力提升监管效能。各股室认真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20〕144号），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以制定年度随机抽查计划为抓手，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结果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度融合。推动重点监管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效对接，对重点检查事项、重要监管领域及高风险主体要通过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等监管措施，守住安全底线。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重点指标监测等手段，加大对抽查检查结果的运用，探索推进企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在预判式监管上实现新突破。
（四）规范随机抽查工作程序。组织学习《“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等文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不断提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严格按照本部门年度随机抽查计划开展抽查，制定的年度计划、实施方案及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加强随机抽查结果运用，加大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的信用惩戒力度，将其纳入主体的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增强随机抽查的震慑力，提升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自律意识，推动构建企业自律、行业自治、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多元化共治格局。
（五）规范“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的使用。“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全程依托监管平台组织开展、实施，确保双随机抽查的公正、公平、合法、有序。所有监管事项全部纳入“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根据监管职责动态调整抽查事项清单，按照全省统一的清单模式，将我局涉及的法定检查事项全部纳入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确保“清单之外无检查”。依法及时将检查和查处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做好双随机抽查后续处置机制。对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依据股室职责分工，依法查处，依法及时移交有处置权限的机构或相关部门，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确保监管闭环。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高度重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成立了以单位一把手为组长，主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股长（主任）为成员的“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涉及股室要充分认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于构建新型监管机制、提升监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为全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出积极贡献。
（二）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协同配合。积极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执法监管安排，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各股室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股室之间的信息反馈，执法联动，密切协作，形成监管合力，推进工作落实。

（三）建立健全信息报送机制。每月20日前按要求将本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落实情况和月报表报送至政策法规股。
附件：“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高立军
 副 组 长：王  冬
 成    员：翟建新  彭  涛  彭  超  张  浩  李永法  

           王栓波  刘秋明  魏  广
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股



